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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42 号

关于印发 2023 年度数字档案管理系统项目
资金绩效自评复核的通知

韶关市房产交易中心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

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

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 2023 年度数字档案管理系

统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复核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

改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

管理科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该项目主要通过对数字档案管理系统（档案资源采集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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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利用、统计等子模块）的开发建设，实现房屋交易合同与

档案资料全面电子化管理与应用，并可通过局域网络、组织系

统专网实现档案的网上浏览和远程查借阅功能。

2022 年 8 月 25 日，韶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《关于

对韶关市房产交易中心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立项批复》同意市

房产交易中心关于该项目的立项；2023 年 6 月 29 日市房产交

易中心与广东力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该项目的政府

采购合同；2023 年 12 月 29 日市房产交易中心连同监理单位、

承建单位对该项目进行了验收，验收结论为同意通过验收。

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50 万元。截至目前，项目累

计已支付资金 50 万元，支付率为 100%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等四方面对项目单位

报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数字档案管理系统项目资金绩

效得分为 92.00 分，得分率 92%，绩效等级为“优”(各指标得

分情况见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。

项目单位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了产出

和效益指标，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，基本以百分比作为指标值，

缺少具体数据，难以衡量项目的真正产出或效益，其存在问题

详细如下：

1、项目支出内容主要是数字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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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但效益指标仅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，满意度指标亦设置

了服务对象满意度，设置指标重复，设置指标不合理。

2、项目的数量指标仅设置了“系统正常运行率”，没有根

据具体工作内容，分别设置不同的数量指标进行考核，数量指

标设置不完整。

3、项目的质量指标设置了“运行状况良好率”“系统月度

稳定运行率”，指标设置较为笼统且主观判断性较大，未根据软

件的功能和性能特征设置相对应的指标，指标的可衡量性存在

较大不足。

（二）项目提交的材料不够完整。

截至目前，市房产交易中心仅提供了 2024 年 1 至 8 月的系

统运维月报、档案数据化整理项目验收确认单等材料，缺少实

现跨区域、跨部门远程查档功能的佐证材料及支撑运维月报结

论的系统运行日志等基础性资料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方面，建议市房产交易中心应结合项目

实际情况，从项目的主要工作任务入手，理清项目的具体工作

任务以及对应的成效，逐条提炼核心绩效目标，保证目标的完

整性。

一是建议将数量指标设置为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完成量。

二是建议项目质量指标设置增加系统运行的动态评估如单

元测试、性能测试，或度量指标分析如缺陷密度、故障率等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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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

三是建议项目效益指标中增加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使用

率、参与数据共享的相关业务部门数量增长率等指标。

（二）提高自评材料质量。

建议在提交自评材料时，应按照项目属性特点，提交相对

完整的项目建设完成后的效果材料，如实现跨区域、跨部门远

程查档功能、系统运行日志等基础性支撑材料。

附件：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局经建科 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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